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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宗教法制研究，屬於特別行政法領域，以往國內法律學者研究不

多，近年來東吳大學法學院特別成立「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原由

校友陳和慧女士贊助經費，邀請學者專家進行研討。其後由台灣宗教

聯合會執行長、台南楠西萬佛寺住持釋法藏大和尚長年贊助經費支持

研究，邀請國內各大學及宗教界之學者專家，共同探討法律與宗教問

題，至今已經辦理十九回研討會，研討會內容並均上網公開以供各界

參考。 

為能保存近年來宗教法制研究成果，並發揮其學術功能，特別蒐

集整理各學者專家所發表之報告文章，彙整出版本書，並按照其類

別，分成三冊： 

(一)政教關係篇、(二)宗教團體自治權、(三)宗教與法律，以便於
讀者參考。 

推動法律與宗教的法學研究論壇，主要是基於兩個重要目的。首

先，宗教既為一國文化的重要推手，而文化形成一國的道德、風俗取

向，此一取向進而成為法律制定的重要基石及參考。因此，如何透過

法律與宗教的相互探討，來萃取宗教普世共善的核心精神，作為法律

制定的內在法理基礎，並為自然法找到更明確的內涵或指導原則，是

我們推動此論壇的第一個重要原因。按宗教涉及生命意義價值、人生

何去何從，以及人類處於現實世界的處世態度等人生價值觀問題，屬

於靈魂層面的心靈修煉、修心養性之思想理論，各大宗教教義旨在提

升人類的靈性智慧、道德素養以及人類精神文明，具有發揮良心理

性、淨化人心、安定社會、促進社會和諧的功能。因此傳播宗教教義

之團體，可普遍性的促進人類精神文明領域，而具有公益團體的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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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宗教信仰與思想融入人類社會生活中，構成人類社會生活之

一部分，並表現在相關典章制度以及倫理道德規範中，形成一個國家

文化生活之一環。我國傳統中華文化即具有表現儒釋道的宗教哲學思

想特色。儒釋道哲學思想提倡「天人合一」思想，勉勵人類應心懷慈

悲、敬天愛民、天地無私、厚德載物、仁民愛物、友善環境、愛人如

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善積德（「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順理為善，悖理為惡」等利他的行善思想，以使人類群體

共存共榮，永續發展。因此宗教具有教化人心，提升國民倫理道德素

養的功能，發揮提升人類精神文明的文化內涵。 

天人合一思想，提倡人類生活的處世哲學觀，應符合「天道、地

道與人道」三者融合統一的王道思想，以具備聖賢的智慧，建構符合

道德的合理性社會。天人合一思想運用於法治建設上，應促進法制

「公正無私」、「通情達理」、「厚德載物」，不僅講求法規及解釋

適用的「合理性」（順理而行），也應注重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與一般

國民法律感情（應乎人心），「為民興利除害」，以提升人類生活福

祉。 

其次，當前面臨愈益迅猛且無處不在的全球化浪潮，華人文化圈

中既有的天人合一宗教文化，不可避免地正面對著截然不同的西方宗

教文化及當代新思潮的雙重衝擊與挑戰，處在東西交會核心的臺灣社

會： 

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將西方的宗教文化去蕪存菁地納入到天人合一

的普世共善思想當中，同時又能獲得西方宗教、文化界的認同與合

作，進而匯流成一股世界通行的善良生命準則。 

二方面更要積極思考著如何回應當代新思潮的衝擊與挑戰，從而

在必要的反對與妥協之間，得到最好的取捨平衡點。 

三方面則是在既有的東方天人合一思想基礎上，除了探討如何深

化理解並彰顯其法學價值外，更要透過與西方文化的交流，進一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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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修正東方文化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或盲點。避免在制定宗教相關

法律時，因為過度人本思維的傳統，對宗教人權或自由產生非故意之

忽視的缺失。因此，透過法律與宗教雙向的觀照與討論，毋寧說正是

面對以上三方面工作，最好的思考、交流平台，這是我們推動此論壇

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宗教與法制的關係，構成宗教法體系，可分三方面觀察：一為政

教關係，是否應完全政教分離，或可否互助合作，共同提升人民生活

福祉；二為宗教團體自治權，以保障其教義信仰自由；三為法律對於

宗教團體之外部行為可否加以規律，應如何妥善規律，以同時兼顧宗

教自由之保障，較為妥適。本書即以上述三個面向進行探討，並注重

比較法學研究的觀察，同時關照本土特殊性之需要。 

宗教法治問題面面觀，各方見解容有不一致之處，本於學術自由

精神，本書對於各執筆作者之見解，均予以尊重，因此其文責自負。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應感謝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

心、陳和慧女士、台灣宗教聯合會、中華人權協會、社團法人宇宙大

愛行願聯盟中華總會、財團法人全國宗教聯合發展基金會等機構團體

鼎力相助。其次應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編輯團隊熱心協助編輯，使本書

得以問世出版。本書有部分文章先前曾經發表於植根雜誌，為便於體

系研究，爰收錄於本書中，併予敘明。 

本書內容容有不完善之處，敬請各方賢達指正。  

 
 

編者 

陳清秀、釋法藏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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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教法體系(一)――政教關係篇 

 

宗教團體之公益性探討
* 

陳清秀** 

目 次 

壹、問題之提出 
貳、公益之意義 

一、公益之概念 
二、宗教之意義及其公益性特徵 

參、宗教團體是否屬於公益團體？ 
一、德國法上宗教團體之公益性 
二、日本宗教團體之性質 

三、美國宗教團體之性質 
四、各國之比較 

肆、我國宗教團體之公益性探討 
一、宗教團體之成立現況 
二、宗教團體之公益性 
三、其他未經立案之宗教場所之

公益性問題 
伍、結 語 

 

 
*  原刊載於植根雜誌，39卷8期、9期，2023年8月、9月。 
**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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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之公益性探討 3 

 

壹、問題之提出 

由於社會發展，提倡個人主義以及自由主義，多元價值原則，過度

重視物質生活，忽略精神道德教育之重要性，而逐漸脫離宗教精神道德

教育之影響，而邁向所謂「世俗化」（Secularization）方向。所謂世俗

化，「是宗教社會學提出來的理論概念，指通過社會進步，特別是通過

現代化和理性化，宗教逐漸由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地位，退縮到一

個相對獨立的宗教領域裡，社會從極度認同宗教價值觀和制度轉向非宗

教價值觀和世俗制度，不再受到宗教的控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逐漸去除宗教色彩。」1世俗化之可能原因，有二：其一是現代文

明的世俗化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無法使人類廣泛的倫理及精神需求適

應自然科學日新月異的發展；其二是知識分子及文化精英推動世俗化，

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及影響力，知識分子有一種對本土文化懷有敵意

的內在傾向，這導致他們接受世俗主義2。學者克里斯蒂安‧史密斯

（Christian Smith）研究指出：「到20世紀初，實證主義完全取代了培根

法（迄今培根學派一直支持自然神學），高等教育已完全世俗化。在20
世紀10年代，『法律現實主義』受到重視，逐漸弱化了法律的宗教基

礎。」3又以往於1988年據統計，台灣成年人中有65%可認為宗教信仰的

信徒，其中超過50%為一般信仰信徒，宗教具有世俗化以及功利化色

彩，因此宗教中的神聖性與神祕性式微，而容易產生詐財騙色等宗教亂

象發生4。因此，有關宗教對於不特定公眾之多數人，可否無私利的促進

利益，而具有公益性之問題，乃產生疑義。 
宗教團體是否為公益團體，從而在稅法上應與一般公益團體同樣給

予租稅優惠，涉及宗教團體之活動內容，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而值得

探討。 

 
1  維基百科，世俗化，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世俗化。瀏覽日期：2023.3.22。 
2  維基百科，世俗化，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世俗化。瀏覽日期：2023.3.22。 
3  Smith, Christian, The Secular Revolution: Powers, Interests, and Conflicts in the 

Seculariz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Life, 2012, pp. 25-28; 維基百科，世俗化，
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世俗化。瀏覽日期：2023.3.22。 

4  黃慶生，台灣宗教立法，台佛教叢書第三十八冊，第1版，2005年，頁29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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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教法體系(一)――政教關係篇 

 

貳、公益之意義 

一、公益之概念 
有關公益（Gemeinnüzigkeit）的概念，是一個不確定的、需要補充

的 價 值 概 念 。 公 益 是 指 個 人 或 法 人 之 行 為 ， 促 進 公 共 福 祉

（Gemeinwohl）而言。德國租稅通則第52條第1項規定：「若一項活

動之目的，在於無私（selfless）的增進一般大眾在物質、精神或倫
理道德領域的福祉，則具公益性。」公益是無私的促進一般大眾有關

物質的、精神的或道德領域（Fördernung der Allgemeinheit）。促進活動

受益人之範圍固定封閉，其如屬於同一家族成員或同一企業之員工，或

依其界限，尤其依據空間或職業之標準，常僅狹小者，非屬於促進公

益。團體不僅因其將資金提供公法人，而為促進公益。」 

(一)公益活動之範圍 

公益應可進行合憲性之解釋，解釋為「增進公共福祉」5。依據上述

規 定 ， 團 體 之 活 動 ， 在 對 於 「 一 般 大 眾 」 （ Allgemeinheit ） 之 「 物

質 」 、 「 精 神 」 或 「 道 德 」 領 域 ， 作 「 無 私 之 促 進 」 者 （ die 

Allgemeinheit auf materiellem, geistigem oder sittlichem Gebiet selbstlos zu 
fördern），為從事公益之目的。在此「公益」，係指普遍性之公共福祉

或公共利益（Interessen der Allgemeinheit, Öffentliche Interessen）而言。

此種公共利益包括物質上利益、精神上利益以及倫理道德上之利益。 
有關「物質上之促進」，涉及經濟上生活水準，尤其物質上青少年

或老年扶助，公共健康事業及社會福利事業之物質上促進，對於弱勢人

類之慈善救助支援等。「精神上之促進」，是指促進精神上利益或能

力，尤其透過學術及研究、教育及培育、藝術及文化等。「道德上促

進」，是指倫理上之促進，至少涉及行為舉止，促進自由的共同生活，

或確保行為舉止之價值。精神上及道德上事項難以區別，因此，有統稱

為精神──道德事項。宗教之促進即屬此種情形6。 

 
5  Tipke/Lang, Steuerrecht, 20. Aufl., 2010, § 20 Rz. 2. 
6  Tipke, in: Tipke/Kruse, AO, 2009, § 52 Tz.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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